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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68 

核查的一切方面,包括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卡洛斯 索雷塔先生(菲律宾) 

  一. 导言 

1. 题为 核查的一切方面,包括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的项目是按照 1997 年
12月 9日第 52/31号决议列入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大会在 1999 年 9 月 17 日第 3 次全体会议上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该
项目列入议程并分配给第一委员会  

3. 第一委员会在 1999年 9月 23日第 2次会议上决定就分配给它的所有裁军和国
际安全项目,即项目 64 65 和 67 至 85 举行一般性辩论 10 月 11 日至 15 日和 18
日至 20 日举行的第 3 至第 12 次会议对这些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辩论 (见
A/C.1/54/PV.3-12) 10月 21日和 22日和 25日至 29日举行的第 13 至第 19 次会议
就这些项目进行了主题讨论并介绍和审议了所有决议草案(见 A/C.1/54/PV.13-19)
11月 1日 2日 4日 5日 8日至 9日举行的第 20至第 27次会议对所有决议草
案采取了行动(见 A/C.1/54/PV.20-27)  

4. 为了审议该项目,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核查的一切方面 ,包括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的报告
(A/54/166); 

 (b) 1999 年 8 月 5 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交促进核不扩散和
裁军的东京论坛的报告(A/54/205-S/1999/853)  

 (c) 1999 年 10 月 15 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交 1999 年 9 月
23 日在纽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会议发表的公报(A/54/ 
469-S/1999/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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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999 年 10 月 27 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交促进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生效会议的最后宣言(A/54/514-S/1999/1102)  

  二. 决议草案 A/C.1/54/L.29的审议经过 
5. 在 10 月 29 日第 19 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以奥地利 孟加拉国 巴西 加拿

大 智利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芬兰 德国 匈牙利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新西兰 波兰 大韩民国 新加玻 斯洛伐克 乌克兰和乌拉圭的名义介绍了后来

又有丹麦 海地 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土耳其加入为提案国的题为 核查的一切方面,
包括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 的决议草案(A/C.1/54/L.29)  

6. 在 11 月 5 日第 24 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1/54/L.29(见
第 7段)  

  三. 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7. 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核查的一切方面,包括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 
 大会, 

 注意到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及其他类似的义务中所包含的有效核查措施具有关

键重要性,并已作出重大贡献, 

 重申支持裁军审议委员会拟定的十六条核查原则,1 

 回顾其 1985年 12月 16日第 40/152 O号 1986年 12月 4日第 41/86 Q号
1987年 11月 30日第 42/42 F号 1988年 12月 7日第 43/81 B号 1990年 12月 4
日第 45/65 号 1992 年 12 月 9 日第 47/45 号 1993 年 12 月 16 日第 48/68 号
1995年 12月 12日第 50/61号和 1997年 12月 9日第 52/31号决议, 

 还回顾秘书长 1986 年 7 月 11 日 1990 年 8 月 28 日 1992 年 9 月 16 日
1993年 7 月 26 日 1995 年 9 月 22 日 1997 年 8 月 6 日和 1999 年 7 月 9 日的报
告及其增编,2 

 1. 重申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及其他类似的义务中所包含的有效核查措施具有

关键重要性,并已作出重大贡献; 

 2.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报告会员国依照第 50/61 号和第 52/31 号
决议提出的进一步意见; 

 3. 决定将题为 核查的一切方面,包括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 的项目列

入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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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届特别会议,补编第 3号 (A/S-15/3),第 60段(引文第一节,第 6段)  

 2  A/41/422 和 Add.1 和 2 A/45/372 和 Corr.1 A/47/405 和 Add.1 A/48/227 和 Add.1 和 2
A/50/377和 Corr.1 A/52/269和 A/54/166  


